
「成功文化基金會于立欽校友獎學金」實施辦法 

 

中華民國 107年 8月 21日第 14 屆第 6 次董事會議訂定 

一、宗旨：國立成功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旅居香港校友于立欽先生為獎勵成績優秀

且家境清寒之學生，使其安心向學，特設定本獎學金。 

二、金額：（1）香港僑生每學年二名，每名新台幣二萬元整。 

         （2）土木系、水利及海洋系、測量及空間資訊系及環工系每系各一名，

每學年四名，每名新台幣二萬元整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本校在學之香港僑生及土木系、水利及海洋系、測量及空間資訊系、

環工系等四系學生，成績優良、家境清寒優先且未領其他獎助學金

者。以大學部為優先，如大學部無符合資格者，則核予研究生。 

四、申請文件：上學年成績單及清寒證明乙份，香港地區大一新生可以憑中學畢業

成績單提出申請。 

五、本獎學金香港僑生之甄選，由本校僑生與陸生事務組辦理之，其餘由本校學務

處公告，本會甄選之。於每年九月開學時公告，十月中以前將初審合格名單送

交基金會董事會核定。 

六、獎學金每年年底前擇期頒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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